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大楼（二期）红线范围内建筑物拆除范围及需求

1、 拆除范围：拟建科技创新大楼（二期）地块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部分围墙、建筑物及附属物。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部分围墙、建筑物及附属物的拆除，施工场地的围蔽，拆除后所有建筑垃圾清场外运，以及拆除过程中必要的安全防护与环保降尘措施等；并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办理拆除施工许可证，渣土外运等证件。建筑物基层及各类路面不在此次拆除范围内。具体拆除范围、数量及内容以甲方现场书面确认为准。
2、拆除及报价要求：供应商报价价格将被认为是接受了拆除工程施工合同（模板）所有条款，综合考虑了各种风险因素作出的最终优惠价格，本合同采用全费用综合单价包干，部分围墙的拆除、剩余围墙的保护、安全文明、施工围蔽（围蔽方式由供应商自行考虑）、拆除物分类堆放的二次运输、建筑垃圾外运以及相关手续办理费用等均摊在拆除总价内，不再单独计价。拆除的建筑物建筑面积暂定为1523平方米，详见附件3《拆除范围及面积示意》，拆除价格按照报价全费用综合单价包干。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按合同要求完成工作内容后，最终以双方约定的价格和付款方式进行结算。如有需要，采购人有权对本合同拆除范围（红线内）进行调整，供应商应当遵照执行。
3、施工工期：
拆除工期：10个日历天（含渣土外运），暂定进场日期：2026年7月10日。具体开工时间以采购人进场通告为准，因天气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开工的，工期顺延。
4、质量：拆除部分围墙、建筑物及附属物后，达到工程场地平整、整洁。
5、对报价单位要求：
供应商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按国家法律经营，具有“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供应商须同时具备以下业绩：2022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至少3项质量合格的拆除工程业绩。
6、场地移交：
    拆除内容及工期计算以场地移交当天为准，场地移交后中标单位需安全文明施工，接受采购人的监督及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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